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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3-002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虞市金嘉置业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共 430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公司于 2013年 1 月 12日与时代金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科置业”）、浙江金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科技”）、绍兴嘉利

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珂置业”）签署《关于上虞市金嘉置业有限公

司之<合作协议书>》及《备忘录》。本公司本次投资目的主要是确保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通过对上虞市金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置业”）8000 万元

股权投资和 35000万元债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 

（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议案》，

批准本次投资事项，本次投资事项无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投资事项涉

及的金嘉置业注册资本增加事项尚需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三）本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行为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金科置业设立于 2000 年 7 月 5 日，注册地址：上虞市城北新区，注

册资本：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俞世铭，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

地产项目投资。金科置业实际控制人系自然人朱志刚。 

（二）金科科技设立于 2000 年 6 月 9 日，注册地址：上虞市杭州湾精细化

工园区内，注册资本：6800万元，法定代表人: 陈文豪，经营范围：泳池设备、

水处理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铜管的生产、销售，金属制品的销售，实业投

资，经营进出口业务。金科科技实际控制人系自然人朱志刚。 

（三）嘉利珂置业设立于 2008 年 12月 9日，注册地址：上虞市百官街道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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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新村 1 幢，注册资本：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邵国栋，经营范围：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房地产租赁与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

机械电子设备销售。嘉利珂置业实际控制人系自然人邵佰煊。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金嘉置业是一家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在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

发、经营。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为金嘉置业的股东，股东均已足额

认缴出资，其中： 

（1）金科置业现金出资 1200 万元，持有金嘉置业 40%股权； 

（2）金科科技现金出资 900 万元，持有金嘉置业 30%股权； 

（3）嘉利珂置业现金出资 900 万元，持有金嘉置业 30%股权。 

2012年 12月 5日，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通过公开竞买，

依法联合竞得坐落于百官街道城北新区上虞市城北 41-1 号出让地块（以下简称

“项目地块”）。2012年 12月 28 日金嘉置业与浙江省上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出让合同》约定，项

目地块的出让价款为 60000万元，分三期支付： 

第一期 30000万元，应于 2013 年 1月 5日前付清； 

第二期 12000万元，应于 2013 年 6月 5日前付清； 

第三期 18000万元，应于 2013 年 12月 5日前付清。 

项目地块使用年限：住宅用地使用年限为 70年，宗地面积 134085平方米（项

目最终发证范围和面积以国土部门实际确权为准），主要规划建设指标：容积率

1.10-1.25，建筑密度 12%-25%，绿地率≥30%，建筑高度高层住宅 30-60米，其

余住宅不超过 20米，建筑高度分区域控制。（最终以规划部门核准的指标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作协议书》各方同意本公司以 1:1 的价格对金嘉置业增资 8000 万元；

同意金科置业以 1：1的价格对金嘉置业增资 400万元；同意金科科技以 1：1的

价格对金嘉置业增资 300 万元；同意嘉利珂置业以 1：1 的价格对金嘉置业增资

300万元。本次增资后，金嘉置业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2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

后，金嘉置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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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科置业现金出资 1600 万元，占金嘉置业注册资本的 13.33%； 

（2）金科科技现金出资 1200 万元，占金嘉置业注册资本的 10%； 

（3）嘉利珂置业现金出资 1200 万元，占金嘉置业注册资本的 10%； 

（4）本公司现金出资 8000 万元，占金嘉置业注册资本的 66.67%。 

本公司除按《合作协议书》约定以增资方式向金嘉置业投入 8000万元之外，

在《合作协议书》项下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另以股东借款形式向金嘉

置业追加投入 15000万元，具体出借时间由协议各方另行约定。 

金嘉置业后续土地款筹措（即第二期土地出让金 12000万元，第三期土地出

让金 18000 万元），由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以及本公司各方按各自

持股比例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到期前 3日，出借给金嘉置业（可以委

托贷款形式，委托贷款相关的费用由借款方承担）。其中： 

第二期土地出让金 12000万元，金科置业出借 1600万元，金科科技出借 1200

万元，嘉利珂置业出借 1200万元，本公司出借 8000万元。 

第三期土地出让金 18000万元，金科置业出借 2400万元，金科科技出借 1800

万元，嘉利珂置业出借 1800万元，本公司出借 12000万元。 

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有权在金嘉置业归还本公司的全部股

东借款后，以不低于 8000万元的价格收购本公司持有的金嘉置业 66.67%的股权，

上述还款日期最晚不得迟于 2015 年 4月 10日。收购价格按照本公司对金嘉置业

的总投资，包括股权投资及债权投资，共计 43000万元，作为确定股权收购溢价

的基数，按年投资回报率 16%计算（扣除金嘉置业已向本公司支付相关利息等收

益）。 

若 2015年 4月 10日前金嘉置业未全额偿还本公司追加投入的全部股东借款

本息的，或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未对本公司持有的股权按《合

作协议书》的约定进行收购的，则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同意，

将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所持有的金嘉置业全部股权以总价 1元

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并将其向金嘉置业已投入全部股东借款全部用于对本公司

的补偿，即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对金嘉置业的股东借款减少至

零，本公司对金嘉置业的股东借款增加相应数额。若协议各方就本公司股东借款

的偿还期限以及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行使股权回购的期限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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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另行达成补充协议的，则按补充协议约定执行；若本公司拒绝股权回购，或在

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按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超过 30

天不予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的，视为本公司违约，本公司除应继续履行

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外，需另向上述三方支付违约金 24000万元。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为自筹资金，若在 2015年 4月 10日前金科置业、

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按《备忘录》约定的收购价格收购本公司持有的金嘉

置业 66.67%的股权，则本公司将获得 43000万元税前年收益率为 16%的收益，为

公司创造投资收益。 

六、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是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三方的履约能

力，包括偿还本公司对金嘉置业的债权及股权收购能力，可能存在尚未辨识或不

可预见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因素，本公司在本次投资前，已对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

珂置业三方的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同时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

在股权收购以及偿还本公司借款履行完毕前，上述三方同意将其在金嘉置业的股

权质押给本公司，且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朱志刚、浙江嘉利珂

钴镍材料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邵佰煊应对金嘉置业归还上述股东借款承担

连带责任的担保。因此，本公司已控制本次对外投资风险，能够确保资金的安全

和收益的取得。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嘉利珂置业签订的《关于上虞市金嘉置业

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及《备忘录》。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